
# 不接納借款人以外第三者之戶口為支賬戶口
本人/吾等茲要求在部分還款及/或上述改動後之首次分期定於                                           。
有關以上之收費，請參閱www.citibank.com.hk

更改樓宇按揭貸款還款申請表
致：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請用正楷填寫，在適當方格內加上”✓”，填妥表格後交回本銀行任何一間分行，或寄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9號太古坊多盛大廈7樓信貸營運部收 。

甲部-借款人資料

乙部-還款指示

按揭貸款號碼 1)  借款人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號碼

2) 借款人名稱 聯絡電話號碼

3) 借款人名稱 聯絡電話號碼

日期(月/日/年)

1. 更改還款日期

因應利率變動之分期還款安排變更：

(c) 固定每期還款額，更改分期還款期數

(d) 固定分期還款期數，更改每期還款額

丙部-行政費支賬資料

至每月之第                                    日(請指定)

2. 更改還款安排

3. 更改還款計劃

(a) 增加 /      減少分期還款額至                                      港元(只可✓一項)

(b) 增加 /      減少還款期數至                                      總期數/餘下期數*(只可✓一項)

最優惠利率按揭

定息按揭計劃

按揭智慳息

同業拆息按揭

按揭存款組合

花旗銀行支賬戶口號碼
　

支賬戶口持有人姓名#

支賬戶口持有人簽署

請用留存於本行上述支賬戶口的簽名

1. 上述要求以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全權酌情決定及批准者為準。
2. 如本行認為適當，可在批准上述要求時附帶條款及細則，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對貸款確認書/法定按揭或按揭契約作出所需之修訂。本人/吾等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以及
修訂約束。

3. 本行對任何上述要求之批准，不得損害本行及(如適用)其他有關各方於貸款確認書/法定按揭或按揭契約項下之權利。
4. 除上文第(2)段所指之修訂外，貸款確認書/法定按揭或按揭契約仍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本人/吾等同意應本行要求，即時簽訂任何變更契據或修訂函件。
5. 儘管本行於下一個分期還款日之前已收妥部份還款款額，本行只會在該分期還款日才應用任何部份還款作清償貸款之用。
6. (只適用於以上1者)本人/吾等之新分期還款會支付先前分期遇款日至上述所指明之新分期還款日(”新分期還款日”)內未償還貸款之利息，該利息乃按照貸款確認書/

法定按揭或按揭契約內所載之利率按日計算，並需於「新分期還款日」支付。
7. 上文凡提及「貸款確認書」或「法定按揭」或「按揭契約」，概指當時有效及根據其條款經修訂之文件。
8. 本申請表之英文本與中文譯本文義如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丁部-聲明

S.V.

S.V.

X

申請人簽署(如辦理上述項目，所有貸款人必須簽署)

X 1 X 2 X 3

* 請刪去不適用者


